
附件 2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从严

管理干部和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决策部署，严格规范公

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着力锻造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公务员录用规定》《关于加强公

安机关人民警察招录工作的意见》《关于公安院校公安专业

人才招录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政治

考察工作。

第三条 政治考察是人民警察录用工作的重要环节，是

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重要措施。

政治考察结论应当作为确定人民警察录用人选的重要依据。

第四条 政治考察应当贯穿于人民警察录用工作全过

程，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坚持全面衡量、择优录用，坚持依法依规、



严密组织，确保考察结果全面、客观、真实、准确。

第五条 政治考察应当体现公安机关性质任务、符合人

民警察职业特点。

第二章 内容与条件

第六条 政治考察严格按照人民警察的标准、条件和拟

录用职位要求，重点考察人选是否符合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政治要求，对考察

对象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道德品行、能力素

质、心理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职位匹配度、是否具

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等，以及主要经历、出国（境）情况、奖

惩情况、现实表现进行全面考察，并对考察对象的家庭成员

进行延伸考察。

第七条 考察对象应具备以下基本素质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三）理想信念坚定，道德品行良好，遵纪守法；

（四）热爱公安事业，志愿从事人民警察职业。

第八条 考察对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确定为拟

录用人选：



（一）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有危害国家安全、

荣誉和利益行为的；

（二）组织、参加、支持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

端、邪教、黑社会性质等非法组织，或者参与相关活动的；

（三）组织、参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的；

（四）编造、制作、发表、出版、传播反对中国共产党、

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害

信息，或者参加国家禁止的政治性组织等的；

（五）通过网络组党结社，参与或者动员不法串联、联

署、集会等网上非法活动的；

（六）曾受到刑事处罚或者依据刑法被免予刑事处罚，

或者曾被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或者收容教育的；

（七）曾因结伙斗殴、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

勒索等行为，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

（八）受过记大过以上处分或者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

的；被机关按规定取消录用的；被机关或者国有企业辞退的；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的；担

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引咎辞职或者被责令辞职不满三年的；

（九）曾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十）曾被开除团籍或者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

学籍处分的；



（十一）组织、参加、支持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活

动的；

（十二）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或者弄虚作假，误导、欺

骗领导或者公众的；

（十三）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或者滥用职权，侵害公民、

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

（十四）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

他人谋取私利或者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或者集体资财的；

（十五）组织、参加、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

活动的；

（十六）在国家法定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纪违

规行为或者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被认

定为组织作弊的；

（十七）已取得或者正在申请国（境）外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留许可的；配偶已取得或者正在申请外国国籍或者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的；没有配偶，子女全

部取得或者正在申请外国国籍或者国（境）外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留许可的；上述人员属于香港、澳门居民已领取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除外；

（十八）个人档案中记载出生日期、参加工作时间、入

党（团）时间、学历学位、经历、身份等信息的重要材料缺

失、严重失实，且在规定的考察期限内，考察对象无法补齐



或者涉嫌涂改造假无法有效认定的；

（十九）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品

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的；

（二十）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二十一）其他不符合担任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政治素质

和道德品行条件的。

第九条 考察对象的家庭成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

本人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选：

（一）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

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社会影响

恶劣的严重犯罪，或者贪污贿赂数额巨大、具有严重情节，

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行为的；

（三）组织、参加、支持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

端、邪教、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参与相关活动的；

（四）其他可能影响考察对象录用后依法公正履职的情

形。

第三章 组织与实施

第十条 政治考察工作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管

理、指导和监督，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政工部门负责组织，公



安机关纪检监察和督察审计、巡视（巡察）、法制、出入境、

网安等部门配合，招录公安机关具体实施，相关公安机关配

合做好工作。

第十一条 政治考察工作应当按照组建考察组、制定工

作方案、组织培训、实施考察、形成考察材料、作出考察结

论等程序进行。

第十二条 招录公安机关或者相关公安机关应当成立

考察组，每个考察组必须由两名以上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在

编在职人民警察组成。考察组成员应当政治坚定、作风过硬、

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熟悉公安机关干部人事管

理法规及人民警察招录政策，并具有一定的考察工作经验。

考察组成员与考察对象有公务员法所规定回避情形的，

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考察工作一般采取网上核查、走访调查、个

别谈话、查阅资料、调阅干部人事档案、委托调查、同考察

对象面谈等方式进行。根据职位特点和考察工作需要，也可

以采取其他有效方式。

第十四条 招录公安机关应当组织考察对象填写《公安

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表》，并对其提供的居民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学历学位证书、与职位要求相关的资

格（技能）证书等原件材料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 招录公安机关应当对考察对象及其家庭成



员的个人基本信息、违法犯罪情况等进行网上核查。

对核查中发现有问题的，可以委托属地公安机关进行调

查核实。

对考察对象以及家庭成员违纪违法等处理的认定，以作

出处理的单位或者组织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处理决定材料

为准。

第十六条 招录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从严管理干部

人事档案的有关规定，对考察对象个人档案中的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入党（团）时间、学历学位、经历、身份等

进行审查。

审查中发现有问题的，应当委托其毕业院校、原工作单

位、档案存放机构或者属地公安机关、村（居）委会等进行

调查核实，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 经初步审查未发现问题的，招录公安机关应

当开展走访调查。走访调查主要包括：到考察对象所在党组

织、工作单位、毕业院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机构、户籍所

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村（居）委会，了解其现

实表现，听取意见和反映。

对经历复杂或者录用职位对政治条件有特殊要求的，应

当对其家庭成员情况进行走访调查。

第十八条 考察结束后，考察组应当根据考察情况撰写

考察材料，并在《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表》相应



栏目签署意见。

第十九条 考察材料和考察意见由考察组全体成员签

名。所附的证明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由相关证明人签名或

者单位加盖公章。考察组成员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第二十条 招录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应当对考察情况进

行综合分析，作出考察结论，在《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

治考察表》上加盖招录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公章。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表》一式三份，一份

报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备案，一份存入招录公安机关

工作档案，一份存入录用对象的个人档案。

第二十一条 考察工作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十日。

根据工作需要，招录公安机关委托相关公安机关进行考

察的，受委托公安机关应从接到委托函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完成相关考察工作，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

并将考察情况书面反馈招录公安机关。

第二十二条 考察对象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或者涉嫌违法犯罪且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考察对象的家庭

成员因第九条第一项行为，正在被侦查、起诉或者审判的，

可暂缓作出考察结论。自暂缓作出考察结论之日起九十日，

上述调查或者司法程序仍未终结的，一般应当终止录用程序。

必要时，可以延长三十日。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录用考察工作由招录公安机关承担，并负

主体责任。相关公安机关负相应考察责任。考察组成员按照

“谁考察、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对考察材料承担直接

责任。

第二十四条 考察工作情况（含考察对象的个人信息）

属于警务工作秘密，应当依法保护，严禁向他人或者无关组

织泄露。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纪检监察、督察审计、巡视（巡

察）、法制等部门应当加强考察工作监督。招录公安机关应

当认真受理群众对考察对象的检举和控告，依据相关规定及

管理权限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对未被确定为录用人选的，招录公安机关

应当及时将考察结论告知考察对象本人。

考察对象对考察结论提出异议的，应当书面提出复核申

请。招录公安机关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

复核，并在三十日内作出复核结论，情况复杂的可适当延长

十五日。

第二十七条 在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工作中玩忽职守、失

职渎职，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一经查实，对负有直接责

任的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并



视情追究单位及相关领导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省级公安机关和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可根

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和

其他人民警察建制单位录用人民警察的考察工作，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是指本人的配偶、父

母（监护人、直接抚养人）、子女、未婚兄弟姐妹。

本条所称父母，是指有共同生活经历的生父母、养父母

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是指有共同生活经历的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兄弟姐

妹，是指有共同生活经历的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

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

姐妹。

本办法所称招录公安机关是指考察对象报考职位所属

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相关公安机关是指考察对象本人及其

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学习地、工作地）的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